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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 出席会议情况
	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的规定，本人就公司2021年度以下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：
	三、 任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情况
	2021年，本人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，根据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》的要求积极履行职责，制定及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考核方案，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。
	2021年，本人作为公司第三届、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，根据《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的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，对公司定期报告、内部控制、聘请审计机构等事项进行认真讨论并提出相应建议。
	2021年，本人作为公司第三届、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，根据《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》等的要求及公司发展的需要，确定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选择标准，并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。
	四、对公司现场检查情况
	五、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工作
	六、培训和学习情况
	七、其他工作情况

